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张代铭、财务负责人赵松国及财务资产部经理王建信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

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３

，

０８９

，

７７６

，

７３５．７１ ２

，

７３９

，

５６４

，

５３３．４９ １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７１１

，

８６６

，

９５８．５０ １

，

６７６

，

５２３

，

５４６．１９ ２．１１％

股本（股）

４５７

，

３１２

，

８３０．００ ４５７

，

３１２

，

８３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３．７４ ３．６７ １．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４２

，

９３５

，

４７２．０２ ９．７０％ ２

，

２６５

，

７４６

，

９９６．５６ １０．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３１０

，

１６７．２８ －３９．３１％ ８０

，

０１２

，

３０３．１１ －１０．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４３

，

２１３

，

１２７．７９ －７０．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０９ －７１．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４２．８６％ ０．１７ －１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４２．８６％ ０．１７ －１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２％

下降

０．８０

个百分点

４．６８％

下降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０．９７％

下降

０．８９

个百分点

４．５４％

下降

０．５５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０９

，

５５４．３０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３

，

３０１

，

３００．００

收到的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１

，

８９９

，

４４０．０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红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１８７

，

５９６．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０

，

２９１．６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０

，

４７８．５７

合计

２

，

４２３

，

７７５．７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９

，

４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６

，

１１５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１４７

，

９１１

，

９９８

境外上市外资股

青岛豪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６

，

１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刘申培

１

，

０５８

，

７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彭宏辉

９７１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旦珍

８４４

，

２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王翠平

７３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

６８８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顾玉英

６８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吉长

５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３６４

，

９５３

千元，较年初上升

１３２．７５％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年部分新开

发出口销售业务付款期限未到使应收账款上升，同时，由于制剂销售业务招标影响，使回款期限延长，从而导致应收账款

上升， 加之第三季度是药品销售旺季，国庆长假前大多数客户需提前备货，应收账款也相应增加；

２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其他应收款为人民币

３０

，

２３４

千元，较年初上升

１３２．１７％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公司出口报

关批准前暂按内销确认的增值税增加、应收出口退税上升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上升

所致；

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在建工程为人民币

２５３

，

２０５

千元，较年初上升

１１０．５５％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湖田园

区及寿光园区工程项目不断投入所致；

４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短期借款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千元，较年初增加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千元，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

集团为确保工程项目及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供应，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５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应付票据为人民币

４９

，

７９４

千元，较年初下降

５６．９６％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本年承付

了于本报告期末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６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应付账款为人民币

３０５

，

２１０

千元，较年初上升

３９．６６％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本年采购

额较大及付款期限有所延长，从而导致应付账款上升较大；

７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预收账款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７７

千元，较年初下降

３０．６３％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年初部分

预收账款在本年实现了销售，从而导致预收账款有所下降；

８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应付职工薪酬为人民币

３２

，

０１５

千元，较年初下降

４５．８６％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本年

发放职工奖励基金所致；

９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集团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８

，

７５１

千元，较年初大幅上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集团本报告期

增值税期末留抵数下降所致；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财务费用为人民币

２７

，

７３５

千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７３．６３％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１

）本年银行贷款规模同

比有所上升及贷款利率上调影响导致利息支出有所上升；（

２

）本年外币汇率变动较大，导致汇兑损失有所上升；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少数股东损益为人民币

２

，

０２０

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５３．８６％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本公

司之子公司淄博新华

－

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盈利状况同比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少数股东损益下降；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４３

，

２１３

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７０．１７％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应

收账款上升较大及回款中银行承兑汇票比例上升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

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公司住所 实地调研 宏源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６

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于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十四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会

议、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代铭、任福龙、杜德平、赵松国、徐列、赵斌、朱宝泉、孙明高、邝志杰。监事会成员和非董事的

副总经理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代铭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实际参加本次表决的董事

９

名，其中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通过二

○

一一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通过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张代铭、任福龙、杜德平、赵松国、徐列、赵斌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该议

案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通过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朱宝泉、白慧良、邝志杰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通过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５

、通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一：第七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一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

张代铭先生，

４９

岁，高级经济师，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有机化工专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９８７

年到山东新

华制药厂工作，历任车间技术员，计划统计处综合计划员，国际贸易部副经理、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制药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制药（欧洲）有限公

司董事长，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淄博新华—中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淄博新华

－

百利高制药有

限公司董事长，新华（淄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除上述披露外，张代铭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张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福龙先生，

４９

岁，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山东昌潍医学院医学专业。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住院医师。

１９９１

年获得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同年到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历任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新华医药集团副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任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

经理。

除上述披露外，任福龙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任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德平先生，

４２

岁，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化学专业，山东大学药物化学硕士。

１９９１

年到山东新华制药

厂工作，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淄博新华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司董事长。

除上述披露外，杜德平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杜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松国先生，

４８

岁，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企业经营管理专业，

２００４

年结业于中国海洋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１９８０

年到在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历任财务处科长、处长，总经理助理。赵先生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淄博新华—中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东新华制药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淄博新华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董事，山东新华制药（欧洲）有限公司董事，新华制

药（寿光）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赵松国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赵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列先生，

４５

岁，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

１９８６

年到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历任办公室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工会主席，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工会主席。

除上述披露外，徐列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徐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斌先生，

５２

岁，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ＥＭＢＡ

，

１９７６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下属单

位战士、副连职干事、正连职干事、副营职干事、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９８

年到企业工作，历任山东华鲁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部经理、办公室总经理，山东华鲁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并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规划发展部总经理。

除上述披露外，赵斌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赵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朱宝泉先生，

６５

岁，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院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顾问、学术委主任。朱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朱宝泉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朱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白慧良先生，

６８

岁，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有机合成专业，高级工程师，特邀教授。历任沈阳东北制药总厂技术员、国

家医药管理局技术干部处副处长、人事司副司长、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办公室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安全监管司司长。白先生现任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任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甘肃独一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白慧良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白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邝志杰先生，

４３

岁，现就职一家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宏威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兼任结好控股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邝先生于商业、制造业及公共会计之审计、会计及财务管理

方面积逾十九年经验。邝先生为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之资深会员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持有澳洲科廷科技大学商

学学士学位。邝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除上述披露外，邝志杰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邝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朱宝泉、白慧良、邝志杰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

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

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

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

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

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

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

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附件三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朱宝泉，作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山东

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

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

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朱宝泉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朱宝泉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白慧良，作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山东

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

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

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白慧良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白慧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邝志杰，作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山东

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

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

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邝志杰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邝志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６

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于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东一路十四号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

４

名，亲自出

席会议、行使表决权的监事有李天忠、扈艳华、张月顺、陶志超，会议由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天忠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实际参加本次表决的监事

４

名，其中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季度报告。与会监事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

映了本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报告的编制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季度报告的要求；

二、通过提名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于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届满，现提名李天忠、张月顺（独立监事候选人）、陶志超（独

立监事候选人）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及本公司于二

○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扈艳华被选

举为本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天忠先生，

４８

岁，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山东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同年到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作，历任电

气车间工程师、车间主任、本公司贸易部经理、供销处处长、医药部经理、本公司董事，新华鲁抗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先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山

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除上述披露外，李天忠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李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月顺先生，

６２

岁，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历任企业财务负责人、财政部驻淄博地区中央

企业管理处副处长、淄博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山东淄博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现任山东普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本公司独立监事。

除上述披露外，张月顺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张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志超先生，

４２

岁，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并取得山东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现为山东

致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山东淄博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本公司独立监事。

除上述披露外，陶志超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陶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职工监事简历：

扈艳华女士，

３７

岁，毕业于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历。一九九六年到本公司工作。历任新华鲁抗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团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团委副书记、政工部副部长、工会办主任、职工监事。

除上述披露外，扈艳华女士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扈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吴建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文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１

，

４８４

，

３９３

，

０９０．８８ １

，

３８３

，

５１７

，

４７２．６１ 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９７０

，

３４７

，

４３１．６１ ８８６

，

７９３

，

５４２．４９ ９．４２％

股本（股）

４０８

，

５４８

，

４５５．００ ２９１

，

８２０

，

３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３８ ３．０４ －２１．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４５

，

６４３

，

８６６．４５ －１６．６８％ ７９１

，

８６７

，

６１６．８２ １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２

，

３４２

，

２９１．８６ ０．４０％ ６７

，

５５３

，

８８９．１２ ６．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９０

，

９７３

，

９３３．７７ －２４．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２２２７ －２４．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９２ ０．３８％ ０．１６５４ ４．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９２ ０．３８％ ０．１６５４ ４．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４５％ －０．３７％ ７．３４％ －１．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５５％ －０．５９％ ５．８６％ －１．８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７

，

１１６．５６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６

，

０７６

，

４０２．１９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５１

，

４２８．３４

无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６５１

，

９１２．５６

无

合计

１３

，

６３８

，

８０１．４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７

，

１９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１９８

，

８５４

，

３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长春净月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７８５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４９

，

８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深

２

，

３８０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

中信

－

东海证券东风

８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２

，

０９５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

１

，

９２６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黄金河

１

，

６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江苏中行新股申购

信托项目

＜２

期

＞

１

，

４７３

，

８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吴建会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苟桂英

８１２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货币资金期末账面余额为

３２

，

５１８．０１

万元，较期初下降

３８．８５％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货款增加，尚未结算。

（

２

）预付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３

，

１９６．２３

万元，较期初下降

３８．９１％

，主要由于与供应商结算了货款。

（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１

，

２１０．４１

万元，较期初上涨

３３．３７％

，主要由于本期项目增加，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

金增加所致。

（

４

）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３９

，

８６８．６７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１６７．４２％

，主要是本期系统集成项目大量增加且本年尚未完工所

致。

（

５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４

，

９８３．９２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１

，

１１４．１４％

，主要是募投项目灾难备份中心正在施工，尚未完工所

致。

（

６

）开发支出期末余额

１１

，

４６６．６３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３３．５５％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加大。

（

７

）应付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１３

，

８１９．４３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５１．００％

，主要是由于尚未支付供应商货款。

（

８

）预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６

，，

２６９．４２

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６０．１１％

，主要是由于本期集成服务项目的预收款增加

所致。

（

９

）应交税费期末账面余额为

－３８６．３４

万元，较期初余额下降

１２７．６９％

，主要是本年支付了上年的税款。

（

１０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账面余额为

９９

万元，较期初下降了

９４．１７％

，主要由于项目验收完成转入资本公积。

（

１１

）长期借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０

，较期初下降了

１００％

，主要由于本期归还了长期借款。

（

１２

）股本期末账面余额为

４０

，

８５４．８５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１３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为

６６０．１８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１．４８％

，主要是由于本期市场扩大，销售人员增加所致。

（

１４

）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为

８

，

３３１．４９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６９．３１％

，主要是由于研发投入加大，研发费用资本化增加所

致。

（

１５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

５０６．５４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１３

，

１０１．８８％

，主要是由于本期短期借款较上期增加，故导致财务费

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

（

１６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为

１

，

６３９．５５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１３８．６５％

，主要是由于本期政府补助项目验收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

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董事、总经理吴

建会先生；监事

任明先生；财务

总监苏俐先生

所持股份在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月内及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且

在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股份的

２５％

，并且在卖出后六

个月内不再行买入本公司股份，买入

后六个月内不再行卖出本公司股份。

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内容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５．００％ ～～ ２０．００％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５％～２０％

。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０

，

２７０

，

７６８．２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开拓取得一定成效，销售收入有所增长，公司自主战略及市场开拓方面取得成效，在提

高现有产品成熟度的同时，围绕客户需求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带动公司整体效益不断提

升。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启明信息会议室 实地调研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公告、定期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启明信息会议室 实地调研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公告、定期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启明信息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公告、定期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启明信息资本运营部 电话沟通 佛山盘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公告、定期报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

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共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董事长徐建一先生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出

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８

，

４３９．３１

万元，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９７

，

０３４．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前三

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７９

，

１８６．７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６

，

７５５．３９

万元。

２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此项议案进

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建一先生、尚兴中先生、郜德吉先生、付炳锋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５

人表决并一致通过了该

议案，并决定将此项关联交易议案递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关联法人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

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

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０

：

３０

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８

，

４３９．３１

万元，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９７

，

０３４．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前三

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７９

，

１８６．７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６

，

７５５．３９

万元。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

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概述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目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部分日常

关联交易方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可能需增加预计额

度的关联交易情况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长徐建一先

生、董事尚兴中先生、郜德吉先生、付炳锋先生为公司关联董事，上述关联董事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回

避了表决。

公司本次增加的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

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公司关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在股东大会将

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增加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全年交易额

增至

年初预计 本次增加

上年实际发生

上年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比

例

销售货物

＠

提

供劳务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３２７．２０ ０．２１％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

口公司

５

，

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８５４．６０ ０．５６％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

院

１

，

３００ ０ １

，

３００ ７１５．８２ ０．４６％

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

４００ ０ ４００ １２．４９ ０．０２％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４００ １

，

０００ ３０９．６８ ０．２０％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 ３５０ ５００ ３４２．１５ ０．２２％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 ４６８．３７ ０．３０％

合计

１０

，

７５０ ５

，

３５０ ５

，

４００ ３

，

０３０．３１ １．９７％

２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全年交易额

增至

年初预计 本次增加

上年实际发生

上年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吉林省启明软件园企业

孵化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３００ １

，

２００ ３３．４５ ４４．２３％

合计

１

，

５００ ３００ １

，

２００ ３３．４５ ４４．２３％

３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关联销售金额

１３

，

９１９．９４

万元。本次未增加预计额度的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仍按照年初预计发生额度执行。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单位全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

系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徐建一

３７９

，

８００．００

长春东风大街

２４８３

号

汽车及汽车配件、 小轿车及小轿车配

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

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等。

控股股东

２

、本公司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地

法定

代表人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本公司持

股比例

％

本公司在被

投资单位表

决权比例

％

关联

关系

组织机构代

码

吉林省启明软件园企

业孵化有限公司

长春市 程传海

企业孵化、物业

投资和管理

５５５０

万元

７．２１ ４０

联营企业

６６１６２７９０－０

３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０５１２０６９－７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４３０２８７２－５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２４４９７６４１－３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７６５９０４８－２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３９１１５４－１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４００１７２－６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０３０７１８９－９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１５３０００４－Ｘ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０６０９２８１９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４３０１２０２－９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３９９８５６－０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４４８３２７－８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０２５００３６－８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４８４２１５１－８

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４３００６８２５

一汽实业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２４３８５３１０－４

长春一汽兴业人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７６５８１０６－８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６１６１７４１－１

柳州特种汽车厂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９８６０５１７－８

海南汽车试验研究所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４２８５１０２８－Ｘ

长春汽车材料研究所科技咨询服务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３９９８５３－６

长春汽车研究所科技服务部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４００１３２－０

无锡泽根弹簧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０７９１２３３－Ｘ

一汽轿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０２２０４９４８

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１７８５３７３－Ｘ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厂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６３５６７３４－３

一汽解放汽车销售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２３９１７０７－０

一汽华利（天津）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００５８７７４－９

长春一汽蓝迪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２７１０７０３－６

一汽客车大连客车厂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１１８３７３０６４

长春一汽国际物流中心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２４４９７６７４７

第一汽车（大连保税区）口岸通商中心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７３０１５０６－０

一汽（大连）国际物流中心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６４４３７２２－９

长春富奥东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７４３０３３８４－ｘ

成都一汽富维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６９６２９９６９－５

长春德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之子公司

５５６３７０７０－１

４

、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关系，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关联交易内部控制规范》规定的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关联交易活动应

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

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定价。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综合考虑工作量、工作地点、实施难易

度、整体客户关系及后续合作机会等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作为汽车业

ＩＴ

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关联度较高，基于公司立足于汽车

ＩＴ

领域，为汽车业企业

提供汽车业及汽车本身的信息化产品的行业特点，中国一汽做为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子公司是

本公司重要的客户，稳固并扩大在上述客户的市场份额，对本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通过与中国一

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战略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提高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因此公司必然要与中

国一汽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２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

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关

联交易是公允的，信息披露是充分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的研发生产和核心竞争

能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且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存在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公司本次补充预计的关联交易经我们事前审核，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中正常合理的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２

、公司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启明信息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业经公司董事会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原则，交易价格根据

市场价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本保荐机构对启明信息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预计关联交易事

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百合街启明软件园

Ａ

座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启明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及《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三、出席会议人员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四、列席会议人员

（一）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百合街启明软件园

Ａ

座

２０９

室公司资本运营部

（三）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的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书面证明（加盖公

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

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

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会务联系人：洪小矢 邮箱：

ｈｏｎｇｘｓ＿ｑｍ＠ｆａｗ．ｃｏｍ．ｃｎ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９６０３５４７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９６０３５４７

通讯地址：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百合街启明软件园

Ａ

座

２０９

室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邮编：

１３０１２２

七、备查文件

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按本人

／

公司下列指示代为行使各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一、《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意见为：

１

、同意（ ）

２

、反对（）

３

、弃权（ ）

４

、其他意见

委托期限：自本会议召开时起，至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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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收到肖红女士的辞职申请，由于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肖红女士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肖红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对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洪小矢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洪小矢，男，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生人，本科学历。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加入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调入资本运营

部，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洪小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公司资本运营部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4

2011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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